
附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速算公式如下：

（A）基本生活費總額 = 申報戶人數×基本生活費18.2萬元

（B）免稅額及扣除額合計數 = 申報戶全部免稅額＋扣除額（不

含財產交易損失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）

（C）可減除之基本生活費差額 =（A）－（B），且大於0


